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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府第项目前期团购客户:

因商丘中海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规划调整，前期团购客户信息不完

整，为避免出现一房多卖，现通知前期团购客户在3日内携带各项证明资料前

往翰林府第展示中心核实信息。没来登记的客户视为自愿退款退房。

咨询电话：2813888

特此公告

商丘中海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关于翰林府第项目前期团购客户

重新登记的公告

新华社郑州9月11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纪委监委获悉，
截至8月下旬，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查实办结和立案审
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251件，处理 231人，其中
党纪政务处分184人，组织处理31人，移送司法机关105人。

为凝聚起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巨大合力，河南省纪
委监委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公安机关、反腐败协
调小组成员单位、组织部门、民政部门、党委巡视巡察机构等
的沟通联系，及时互通有无、数据共享，做到纪法衔接、协调
推进。同时，坚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与处置中央巡视组交办问题线索结合起
来，与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结合起来，确
保各项工作协调一致、有力有序。

河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南省纪委监委还制
定了督导评价细则，在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部署开展了专项督
查活动，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针对中央巡视组
反馈的‘有的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我们研究制定
了具体整改措施，正在全力抓好落实。”

10日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
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以下简称“顺风车”)安全管
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
各地需对从事或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一律
进行背景核查，确保网约车驾驶员符合条件。

根据紧急通知要求，自即日起至12月31日，在全
国范围组织开展打击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专项
整治行动。行动将分为安排部署阶段、集中整治阶
段、总结巩固阶段等三个阶段推进。根据要求，从即
日起至年底前，加快清理网约车平台上不合规的车辆
和驾驶员，并逐步建立起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工作机
制。

完成整改前无限期停止“顺风车”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机

关等部门要立即组织对本地运营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开展联合安全大检
查。通过大检查，全面排查行业安全隐患和薄弱环
节。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督促相关企业采取有效措施
予以整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处置。

交通运输部将组织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
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
安全大检查。滴滴公司等平台公司要全面开展安全
隐患自查和整改工作，在完成隐患整改前，无限期停
止“顺风车”信息服务。

年底前清退不符合条件车辆和驾驶员
紧急通知提出，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机

关要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
切实做好出租汽车驾驶员背景核查与监管等有关工
作的通知》（交办运〔2018〕32号）要求，对从事或申请
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景核查，确保网
约车驾驶员符合《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 63号）规定的条件。私
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要参照出租汽车驾驶员
背景核查和监管有关要求，对从事或申请从事私人小
客车合乘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景核查。要对现
有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驾驶员进行一次
全面清理，2018年 12月 31日前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
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
和驾驶员合规化。

关闭平台社交功能防止泄露个人隐私
根据紧急通知，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机

关要督促本地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
息服务平台服务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和维护
行业稳定的主体责任。相关平台公司要严格规范派
单管理，不得向未经背景核查的驾驶员派单，并要在
派单前应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对车辆和驾驶员一致性

进行审查；要强化运行风险管控，利用大数据技术，对
路线行驶偏移、不合理长时间停留等风险进行预警，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要限制顺风车接单数量，防
止以合乘名义从事非法网约车经营服务；要实行随机
派单机制，禁止驾驶员选择乘客，允许乘客选择驾驶
员；要建立投诉冻结机制，对乘客投诉未核查处理的，
不得向被投诉驾驶员派单；要加强乘客信息保护，关
闭顺风车平台社交功能，屏蔽乘客信息，防止泄露个
人隐私；要规范车辆安全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平台公
司在网约车显著位置粘贴专用标志，车窗透光率要符
合出租汽车要求，确保车内情况可视，车辆运行期间
不得开启儿童锁，便于乘客遇有突发情况紧急逃生；
要定期随机抽查线下运营车辆及驾驶员，核查注册信
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性，防止“修牌改号”“冒名顶替”等
问题。

APP显著位置要设置“一键报警”
紧急通知还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要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加强对网约车顺风车乘客
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醒。要督促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私
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在APP启动首页设置安
全提示界面，提示乘客 110报警电话是意外紧急情况
下最有效的求助方式，在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要
立即拨打 110报警求助，同时要在APP显著位置设置

“一键报警”，方便驾驶员和乘客遇有意外紧急情况时
及时向平台预警。相关平台公司要依法向公安机关
提供技术接口、实时推送平台司机、车辆注册数据及
车辆位置、行驶轨迹、乘客信息等数据。要设置专门
的24小时运转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团队，在接到预
警后第一时间甄别处置，视情况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警。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通过本单位门户网站
或开通投诉电话等方式，主动接受并快速核查处置社
会各界涉及网约车顺风车的各类投诉。各地公安机
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公司要建立网约车
顺风车违法犯罪快速反应、联动处置工作机制，公安
机关在接到报警后，要组织警力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公司要全力提供技术、
信息等方面的服务支持。

开展联合执法严打非法营运行为
紧急通知强调，非法营运行为威胁乘客的人身安

全和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各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各自职
能作用，开展联合执法，严格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
为。对网约车平台、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开
展非法营运活动的，要加大对平台公司等企业的处罚
力度。要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切实履行法定监管
职责。 据新华社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发紧急通知 年底前清退不符合条件车辆和驾驶员

网约车司机一律进行背景核查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11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由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部门
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检查组将陆续进
驻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曹操专车、易到用车、美团出
行、嘀嗒出行、高德等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
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针对近期顺风车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交通
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公共安全、运营安全和网
络安全等专项检查。根据部署，9月5日至9日，联合检查
组进驻滴滴公司，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检查、数据对接、问
询谈话等阶段性检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总结分析。

联合检查组进驻七家网约车平台检查

最新行动

河南严查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
处分184人

本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凭借便利的
交通物流优势、优惠的地方招商政策、棉花（棉纱）巨大的市
场需求和廉价的仓储成本，通过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现地
考察、资格认证和公示，被认定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
割库。

昨日，记者看到，一辆辆装满棉花的集装箱车辆依次驶
入库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首批4000余吨进口棉入储河南商
丘保税物流中心。领取核放单、刷卡入区、查验卸货……保
税库区工作人员认真、快速、有序、精准。据介绍，近日，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喜讯不断。前不久，该中心刚被评为省级现代
服务业专业园区，日前，又凭借便利的交通物流优势、优惠的
地方招商政策、棉花（棉纱）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廉价的仓储成
本，通过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现地考察、资格认证和公示，
被认定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割库。

据悉，今年以来，该中心根据企业业务特点，积极与连云
港及青岛港口场站、货代、船代、车队公司对接，结合本地企
业差异化需求，打通多种业务操作模式。截至8月底，中心对
接预开展业务的企业增加至 60余家，完成进出口业务 211
票，累计进区蓝湿牛羊皮、美棉等货物4866吨，货值14103万
元；出区包括人参酒、兽用中药、家具、马具、鞋、辣椒制品、胶
合板、大蒜等货物 4095吨，货值 10992万元。中心进出区总
货值达人民币2.5亿元。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昊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被认定为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割库
首批入储进口澳棉4000余吨

姜 老 太 修 肤 堂
征 集 100 名 皮 肤 病 患 者 到 店 免 费 试 用

广 告

好消息！好消息！凡皮炎、过敏、湿疹、荨麻疹、顽癣、疮等皮肤病患

者，现均可到店免费试用，试用不花一分钱，如果您满意请给我们做宣传，

不满意您就扭头走人，什么损失也没有。

免费体验，等您报名

如果您正在遭受或长期遭受着各种皮肤问题

的折磨，奇痒难忍，想迫切改变眼前的烦恼，现在就

可以拨打电话 0370-8991108报名预约。凡报名预

约者还可免费获得药皂一盒，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免费体验地址：商丘市文化路电业局大门西侧

电话：0370-8991108
吉医械广审（文）第2017120206号


